附件1
受理通知书

___________：

你（单位）报来的《关于        同志（新办评定、补办评定、调整）残疾等级的请示》和相关材料，已于　年　月　日收悉。经审查，符合评定残疾等级申报有关规定，予以受理。

    经办人：　　　　　　　

                            退役军人事务局（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残疾等级评定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入伍时间或者

参加工作时间
	
	退伍（退职）时间
	
	

	残疾时单位
	
	现残疾性质等级
	

	户 籍 地
	

	致残时间、地点、原因、部位
	

	残情检查

情    况
	残疾情况：

（医院印章）

                                    年   月   日

	市级医疗卫生

专家小组意见

（3人以上小组成员签字）
	根据《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第   条第   款和 第   条

第   款，建议评定为    级。

签 字：
                               年   月   日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
	残疾性质：        申报等级：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
	残疾性质：         申报等级：

（市级优抚专用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残情检查

情    况
	残疾情况：

 （医院印章）

                                年   月   日

	省级医疗卫生

专家小组意见（3人以上小组成员签字）
	根据《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第   条第   款和第   条   

第   款，建议评定为    级。

签 字：                                年   月   日

	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
	残疾性质：        审批等级：

（省级优抚专用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证书类别
	
	证书编号
	


注：1.“入伍时间”、“退伍时间”，仅用于评定残疾军人时填写。2.“现残疾等级”，仅用于调整残疾等级时填写（大写数字）。3.“致残时单位”，评定残疾军人，填部队代号；评定伤残人民警察、残疾消防救援人员，填致残时单位；评定其他伤残人员，有单位就填，没有就不填。4.如医疗卫生专家小组意见无法在本表填写，可另附体检表或体检报告。5.此表A4纸正反打印，一式三份，审批后县、市、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各存一份。
附件3
残疾等级评定结果告知书
           ：

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等政策文件，经鉴定，你的残疾等级评定结果如下：

□因没有因战因公致残的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不予评定残疾等级；
□因残疾情况达不到《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不予评定残疾等级；
□因                        ，不予评定残疾等级；
□残疾情况与原定残疾等级相符，不予调整残疾等级；

□残疾情况发生明显变化，符合《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第    条第    项，将残疾等级调整为    级；

□残疾情况明显减轻或消失，已经达不到最低等级评定标准，取消原定的残疾等级。
特此告知。

如今后原评残部位残疾情况发生变化，可提交近6个月内原定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就诊病历、检查报告、诊断结论等，向户籍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局重新申请评定残疾等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章）                        年    月    日
附件4
伤残人员换证补证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照

片

（2寸）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入伍（参加工作）时间
	
	退伍（退职）时间
	
	

	残疾性质
	
	残疾等级
	
	原伤残证件号码
	

	证件遗失损毁时间
	

	家庭住址
	

	户籍地址
	

	证件遗失

损毁原因
	

	证件遗失登报声明情况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县级退役军人局章）

  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市级优抚专用章）

  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退役军人事务厅意见
	                              （省级优抚专用章）

  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审批后县、市、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各存一份。
附件5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入伍时间或者

参加工作时间
	
	退伍（退职）时间
	
	

	残疾时单位
	
	现残疾等级
	

	原服役部队（或原户籍地）
	
	迁入地
	

	致残时间、地点、原因、部位
	

	残情检查

情    况
	残疾情况：

                                 （医院印章）

                                  年   月   日

	医疗卫生专家

小组意见

（3人以上小组成员签字）
	根据《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第   条第   款和

第   条第   款，建议评定为    级。

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残疾性质：

申报等级：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残疾性质：

申报等级：

（市级优抚专用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退役军人事务厅意见
	残疾性质：

审批等级：

（省级优抚专用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证书类别
	
	证书编号
	


填表说明：

此表用于残疾军人退役或向政府移交时伤残抚恤关系转移；
2.此表A4纸正反打印，一式三份，审批后县、市、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各存一份。
附件6
伤残人员关系转移证明

           退役军人事务局：

兹有我县（市、区）        户籍已迁入贵县（市、区），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其抚恤关系及档案转至你处，请予接收。

     年的抚恤金由我们发至年底，请你们从     年元月起发放抚恤金。

	姓    名
	
	身份证号
	

	性    别
	
	对象类别
	
	 联系电话
	

	入伍（参加工作）时间
	
	退伍（退职）

时间
	
	负伤时部队

或单位
	

	残疾等级
	
	残疾性质
	
	残疾证编号
	

	迁出地户籍
	
	迁入地户籍
	

	迁出地县级

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承办人：

电  话：            

（盖章）                   

年  月  日
	迁入地县级

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承办人： 

电  话：                                （盖章）
      年  月  日

	迁出地地级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承办人：

电  话： 

（盖章）

年  月  日
	迁入地地级

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


	承办人：

电  话： 

（盖章）

年  月  日

	迁出地省级

退役军人事务厅/局

意见


	承办人：

电  话： 

（盖章）

年  月  日
	迁入地省级

退役军人事务厅/局

意见


	承办人：

电  话： 

（盖章）

年  月  日


注：“对象类别”填“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
附件7

评定残疾情况公示书

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将申请人评残有关情况公示如下，在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可通过信函、电话或直接到本局反映该申请人相关情况。

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住    址
	

	致残时间
	

	致残地点
	

	致残原因
	

	残疾性质
	
	拟评残疾等级
	

	残疾情况
	


注：对涉及隐私或不宜公开的，不公示；公示期不计入审批办理时间。

__________退役军人事务局（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地址：                         ）
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2020年5月20日印发


